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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知
道黑夜来临了。

初春的天气还滞留着冬季的寒
潮，身上累赘的衣物思索再三还是
没有勇气减去一件，想着：就这么裹
着吧，天还冷呢！母亲说，明明还是
十七八岁的年纪，为什么心思就那
么重呢？曾因为这句话和母亲闹过
矛盾，我一度将这句话扣上了贬斥
的意味，盲目地认为那是母亲对女
孩的偏见。而我的妈妈，一个普普
通通的家庭妇女，则固执地认为我
是因为不懂得她的辛苦，总爱制造
这样那样的麻烦让她不好过。

我们因此吵过、闹过，也和好
过，但那些吵闹时扔下的对于一个
和睦家庭有着如炸弹般危力的恶毒
词句，就像落在伤口上的沙粒，要剔
除，难免会带些剜肉的痛苦。

我曾像所有处于青春期的少女
一样，渴望挣脱现在生活的牢笼，去
到一个有花有树有王子的童话世
界，所以呢，我写了一封又一封关于
离家出走的信。值得庆幸的是，在
我所有出走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之
前的那么一两个时刻，对于那曾让
我吐槽过无数遍的中年女性，总会
隐隐泛起心疼。

那个曾可以一个人扛起水桶给
饮水机换水、疯狂工作到半夜、可以
一个人包揽下家里所以大事小事的
女人，甚至让年幼的我觉得，世界上
所有的事，除了生孩子需要我爸的
存在外，估计没有啥事是她做不到
的。可是最近啊，就是这个我曾认
为的无所不能的女人，一直说自己
肩膀痛，曾经可以“搅动一池春水”
的人现在春天都不太敢碰冷水，那
个曾经雷厉风行的女人仿佛就在那
一瞬间就老了。前些日子，从不会
发短信的她硬是拿着自己老人机让
我教她发短信，这个刚念过两年初
中的女人，捧着二十六个拼音一个
一个艰难地“啃”着，对，是“啃”，不
是念。四十多岁的年纪，学东西难
免吃力了些，不过让我觉得可爱的
是，她学会打字后，每天总会发那么
一两个乱七八糟的信息给我，有点
烦但谁说这不好呢？

是什么时候发现衰老是一件可
怕的事呢？今年过年的时候，去拜
访了好久不见的大奶奶，一个九十
多岁年纪的老人，现在住在养老院
里。我小的时候，这个老人曾带我
玩过一段时间，是一个很精致的女
人，每天的早餐总是牛奶配面包加

果酱，午餐也总是固定的四菜一汤，
她家餐桌上的礼仪不论大人小孩都
得遵守，不然你就有可能被冷处理，
换句话说就是她有可能会对你进行
冷暴力啦！而那天我看见的她，垂
垂老矣，已经不能自己吃饭了，起居
也得要别人照顾。

那天，看着曾经精致如画的女
人突然变老出现在自己眼前，说不
恐惧是不可能的。那一刻，年少轻
狂、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看
着身旁那个能扛水桶、万能的女人
时，突然好怕有一天她也会变成那
个样子，她怎么可能会变成那个样
子呢？她不应该变成那个样子的。

女人会不会变老，我不知道，准
确来说是我不太想知道，说岁月无
情也好，是人生来的命运也好，她就
像现在这样子在我的身边，让我可
以好好地看着她就好。现在，我们
仍然会吵会闹，也会和好，只是我们
不会再说那些令人痛苦的词句。我
们都还在，就是最好的状态，不是
吗？

没错，灯光亮起来的那一瞬间，
我知道黑夜来临了，而我的妈妈，会
在那光亮的地方等我回来。

（指导老师：钟建颖）

◆感悟

爱在光亮处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雷素姣

我是一个江南的女子，却没有江南
女子特有的柔情。我是有一颗北漠心
的流浪者。

从上高中开始，我决心去离家远的
地方上学，母亲起初说什么也不同意，
她觉得一个女孩子家就应该守在父母
身边，安安分分。父亲却很明朗，支持
我，还开导母亲，说我出去读书也好多
交几个朋友，人也能开朗活泼。

在我和父亲的软磨硬泡下母亲终
于答应了，收拾了行李箱，给了我一张
银行卡，一个人乘车去了远方。

我每个学期换一个地方，换一所学
校，走过无数个繁华的城，欣赏过无数
个美景，遇见过无数个求学者，就像随
风飘的蒲公英，寻找着归宿。

在校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和自理，
性格孤傲的我不会在学校里和同学之间
留下太多的痕迹。我喜欢一个人躺在学
校的大草坪上晒太阳；我喜欢在下雨天
一个人撑着伞沿着步行街慢慢地走，然
后，又边吃路边的小吃边走回学校；我还
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找一个靠窗
的位置，泡一杯加奶的咖啡，带上耳机，
循环一首轻快的歌，偶尔看看课本做做
题，偶尔翻翻小说时尚杂志。这样，一学
期的日子就会过得很快。

今年寒假，我冒着雪回家了。十几
个小时的火车加几个车站的转车让我疲
惫。回到家可我并不开心，要帮父母做
家务，还少了自由，不能当着父母的面玩
手机，所以，我到处找书看，还答应了一
个初中朋友陪他去报名。朋友说要我们

在他学校门口集合，再去老师那里报名。
报名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准时出

现在学校门口，觉得学校并没有什么变
化，大门是锁着的，学生们都从小门里
进进出出，门口摆地摊卖书卖小吃的还
是那么几个叔叔阿姨，学校旁的精品店
里还摆着一只棕色的大狗熊玩偶，只是
穿学校制服的脸不再熟悉了。

我有点莫名的悲伤，在校门口望了
一周，看见许多穿着制服的学生来来往
往，却不见朋友。我不断的把手机屏幕
亮起，又关了，看见时间在慢慢流逝，我
担心朋友错过报名的时间，通过学校大
门的缝隙寻找着朋友。果然，在学校里
的花坛旁看见朋友和他的同学聊着天，
他一边笑一边说着什么。我想叫他，但
我紧咬着嘴唇，开不了口，因为这儿并
不是我的归宿，我本不应该来这儿的。

我一转身，迈着大步，离开了学校。
刚刚到家，我收到了朋友的电话，

我以为他打电话是为了道歉，我就接
了，他那边传来了一阵的笑声，他说：

“你不用来了，不用来了，我和几个同学
报完名了，准备回家了。”

我应着：“好！”然后，气愤地挂了电
话，回到房间，迅速地收拾了行李，冲着
父母说：“爸，妈，我去找学校了。”

父母说了句路上小心，问要不要去
火车站送我。我拒绝了，一个人拉起行
李箱去了火车站。

车子开动时，我对自己说，我要去
更远，更远，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真正的
归宿。

◆青春

归 宿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许 倩

九头鸟，在楚国先民的咒语间降临
破卵而成抑或涅槃，无人知晓
扬起高傲头颅
自祝融的精血中剥离
在楚狂人的信仰中扎根
其色赤，烧尽污秽的火焰
其首九，破开天际的清鸣
从中华灵魂深处衔来文明独特火种
燃成几千年来江城的火树银花，熊熊
年轮，纹理，形态，筋脉，骨血——
从外部到内部融入楚人血肉
屈原悲歌行吟，令凤鸟飞腾
钟子期断琴弦，听高山流水

孙权江夏筑城，岳飞武昌屯兵
而诗仙李白依旧在黄鹤楼低头赋诗
诗兴滔滔，耳边响起辛亥革命第一枪
岁月沧桑，历史悠远，她应该骄傲
即使神鸟被打上收人魂气的标签
即使热血被误解蛮夷，骨气被曲解
她应该骄傲
不弯的脊梁数千年依旧挺拔
不变的血性在子民胸廓中依旧澎湃
无尽的生命力喷薄欲发，伴随长江

奔腾
走尽黑魆魆的道路
时代的钟声震耳欲聋

◆诗园

楚 民
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

由于爸妈两地分居，我的记忆
中，差不多是妈妈一个人把我拉扯
大。爸爸不过是一个称呼，除了每次
回家给我带些好吃的，我实在找不出
他的优点。年幼的我甚至有些讨厌
他——他每次回家和我“抢”妈妈。

每当我冬夜从寒冷中惊醒，总怀
念大卧室里那个温暖的被窝，也总会
埋怨那个叫作“爸爸”的家伙。可是，
每当爸爸回来，平日里温柔的妈妈对
我也不耐烦了：“欣欣，快回自己床上
睡觉，不然爸爸不高兴啦。”又是“爸
爸”！迫于妈妈的催促，我只好撅着
嘴回到自己的房间，满肚子怨气。吃
完晚饭后，爸爸都会提议去散步，妈
妈总满脸幸福地答应，只有我冷眼旁
观。但他们还算有良心，会带上有胖
妞发展趋势的我，然而我却会不合时
宜地插到他们中间，好像这样可以拆
散他们一样。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
象的那样顺利：他们极大地发挥了身
高优势，完全不顾我的感受，越过我，
在那儿有说有笑。爸爸说的笑话一

点儿也不好笑，可妈妈却在咯咯笑
着，亏妈妈做出这样昧良心的事。于
是我打断爸爸的话，仰头对妈妈说：

“妈妈，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吧。”妈妈
的脸上顿时换了个频道，乌云密布，
她阴沉着脸说：“欣欣，没有听到爸爸
正在说话吗？这样很不礼貌！”我只
好闭上了嘴巴，继续听他们说话，心
中的怨恨达到了三千个百分点，从
此，我更加不喜欢爸爸了。

可是，当我越长越大，对于我来
说，爸爸却又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
人，我发现爸爸并不是没有优点的。
他会在他休假期间接我放学，在路上
给我买一个平日里妈妈不给我买的
草莓味甜筒，然后一脸宠溺地看我慢
慢变成“大花猫”，最后又翻遍口袋找
一张给我擦嘴的纸巾时急得满脸通
红，我喜欢看爸爸这个大男人慌忙找
纸的可爱样子，尽管这样的时间很短
暂。他会坚持给我睡前讲故事，他很
幽默，每讲一个故事都能使我哈哈大
笑，爸爸还会模仿故事中不同人物的

语调动作，让我感觉身临其境一般，
他讲故事总是现编现造。印象最深
的是一个叫《屁屁虫历险记》的连载
小故事，说的是屁屁虫结识了许多朋
友，靠着自己的聪明头脑、顽强意志
进行历险的故事，其中屁屁虫勇敢、
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在我心中生
根。故事情节很俗套，可在我看来却
是最珍贵不过的礼物，这是爸爸的原
创作品，浓聚了爸爸对我的深爱，尽
管这样的时间对我很短暂。我和妈
妈总在暑假去爸爸工作的地方与爸
爸团聚，爸爸让我们坐飞机、住宾馆、
吃海鲜，我感觉到：爸爸妈妈在的地
方就是我的家。

现在，我已习惯爸爸常常不在
家，但爸爸坚持每晚给我打电话询
问学习生活情况，有时候因为一个
物理问题，我们一聊就是半小时。
他虽然在遥远的地方工作，但在电
话中我却能感受到他浓浓的爱。

我爱爸爸，一直都是。
（指导老师：杨能荣）

◆成长

有爱不觉天涯远
隆回一中625班 李欣融

他身材魁梧，走起路来威风凛凛，
雄壮的气势无人可挡。他有一双神奇
的眼睛，犀利的目光处处放电，课堂上
每个人的小动作都逃不过他那双锐利
的“魔眼”。他爱好篮球，投篮姿势甚是
帅气，篮球场一站，他就是主宰。他就
是我曾经的地理老师——卿前舟。

一个夏日的午后，他雄赳赳气昂昂
地跨进我们157班教室，先用锐利的眼
神横扫全教室的每个角落，足足一分钟
没说话。那动作，酷呆了。我们没见过
这架势，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想先给我
们来个下马威吗？可他的嘴角分明又
藏住了一抹笑容，那是爱的颜色。

老实说，我以前的地理成绩很不理
想，上课经常神游四海，对什么“经度”

“纬度”“等高线”“等深线”不感兴趣，脑
袋里装的总是篮球场上的“运球、过人、
上篮”等动作，同学们都戏谑我为“地理
高手”。一次，他上课时，我在“天国听
天书”。“卿潇宇同志，上课认真！”他一
声霸气的吆喝，我只好架着时光机从云
游回到现实。第一次段考，我败得很
惨，地理只有42分，全班最低。

他开始特别关注我，时不时会喊我
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以帮我找回学地

理的自信。可是我常常回答得牛头不
对马嘴，他并不泄气。讲亚洲与北美洲
的分界线，他变着腔调说：“我们在讲打
粥（大洲）和打洋（大洋），请哪位说说亚
洲与北美洲的分界线。”他居然喊：“请
我们的‘地理高手’回答这个问题。”全
班哄堂大笑。我不紧不慢站起来说：

“白令海峡。”“对了。只要你不去‘天
国’旅游，保证成绩杠杠的。”又是霸气
十足的话，震慑了全场。我自己也惊呆
了：我并不比别人差，我完全可以做真
正的高手！

是他，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学好地
理的信心和力量。从此我下定决心，一
定认真听课，努力复习，争取期末考个
好成绩让他大开眼界。果真如此，在他
的引导下，我慢慢喜欢上了地理这门
课。期末考试我一飞冲天，直冲云霄，
终于及了格，且打了76分。也许这个成
绩才对得起他，毕竟，我“远航”了34分。

一期就这样迅速地结束，他不再上
我们班上的课。偌大的校园，很少再见到
他。他的一言一行成了我永恒的念想。

在梦里，他还是那样幽默和霸气的
对我说：“加油吧，小伙子！”

（指导老师：卿海逸）

◆记录

念 想
隆回二中157班 卿潇宇

童童 年年 雷洪波雷洪波 摄摄


